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 12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112年 8月 15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9月 20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10月 3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10月 20日 1125500220號簽核定實施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二、 教師申請事項未獲本

會通過者，本系應於

15 日內以校函通知當

事人；升等事項並應

敘明理由。 

十二、 教師申請事項未獲本

會通過者，本系應於

十日內，以校函通知

當事人；升等事項並

應敘明理由。 

配合本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 15條及本校

系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及運作

注意事項第 13點

修正。 

 

  




